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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汇管发〔2024〕14 号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关于印发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机构

申报主体涉外收入“不申报、
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

操作规程》的通知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各地市（口岸）分局，国家开发银行

西藏自治区分行，各国有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，中国邮政储蓄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

行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、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拉萨分行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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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督促机构申报主体及时进行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，规范

对机构申报主体执行涉外收入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，

根据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<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

报业务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2〕22 号）相关规定，并

结合西藏自治区工作实际，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修订

形成了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机构申报主体涉外收入

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操作规程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

国际收支部门反馈。联系电话：0891-6322138。

附件：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机构申报主体涉外收

入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操作规程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

2024 年 6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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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机构申报主体
涉外收入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

特殊处理措施操作规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督促机构申报主体及时进行国际收支统计间接

申报，规范对机构申报主体执行涉外收入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

殊处理措施，根据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〈通过银行进行国

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2〕22 号，

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结合西藏自治区（以下简称全区）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（以

下简称西藏分局）、全区各地市（口岸）分局（以下简称各地市

分局）、全区银行以及通过全区银行办理涉外收入业务的机构申

报主体（以下简称申报主体）。

本规程所称全区银行，是指在西藏全区能够为申报主体办理

涉外收付款相关业务的银行。

西藏分局负责全区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（以下

简称特殊处理措施）统一管理。西藏分局及各地市分局负责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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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监督所在地银行做好特殊处理措施具体工作。全区银行履行告

知、审核、催报和实施特殊处理措施相关职责。

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逾期未申报是指申报主体未在解付银

行／结汇中转行（以下简称经办银行）为其涉外收入款项解付／

结汇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进行涉外收入申报的行为。

第四条 西藏分局对逾期未申报情节严重的申报主体实行

特殊处理措施。

第二章 执行标准

第五条 申报主体逾期未申报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即

为逾期未申报情节严重行为，应对其实行特殊处理措施：

（一）单笔超过申报时限（解付／结汇后的五个工作日内）

七个工作日（含）以上。

（二）一年内逾期未申报累计 5 笔（含）以上。

第六条 由于下列原因导致逾期未申报的，可不实行特殊处

理措施。

（一）因外汇局、经办银行“数字外管”平台等业务系统故

障导致逾期未申报的；

（二）因申报主体解散、注销等确实联系不上的；

（三）因修改历史数据导致逾期未申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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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处理程序

第七条 经办银行应于发现申报主体存在第五条所列情形

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将逾期未申报主体的名单及逾期未申报情况

以书面形式上报所在地外汇局。各地市分局在收到上述材料后的

三个工作日内上报西藏分局。

第八条 西藏分局在核实相关情况后，对应予实行特殊处理

措施的申报主体下发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关于实行

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的通知（机构版）》（见附 1），

并向全区银行下发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关于实行

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的通知（银行版）》（见附 2）。

第九条 特殊处理措施的执行期限为 2 个月，对在 2 个月内

仍未履行申报义务的申报主体，西藏分局可延长其特殊处理措施

期限直至申报主体履行申报义务。

第十条 对于被执行特殊处理措施的申报主体，经办银行和

申报主体应当按以下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经办银行应督促申报主体首先逐笔补报其此前未按期

申报的涉外收入款项，并通知其以纸质申报方式完成其被执行特

殊处理措施期间新收款项的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主体应通过纸质申报、电子凭证申报或网上申报

方式补报此前未按期申报的涉外收入款项，履行补报义务后，应

向西藏分局提交《关于逾期未申报数据补报情况的报告》（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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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并申请签发《逾期未申报数据补报确认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补

报确认书》，见附 4）。

（三）西藏分局对申报主体提交的《关于逾期未申报数据补

报情况的报告》核实无误后，对其签发《补报确认书》。

（四）申报主体应当以纸质申报方式完成被执行特殊处理措

施期间新收款项的申报。经办银行审核无误后，凭申报主体提供

的西藏分局为其出具的《补报确认书》，方可为其办理上述新收

款项的解付手续。

第十一条 在特殊处理措施期满，并确认该申报主体已经补

报其未按期申报的涉外收入款项后，西藏分局向其签发《国家外

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关于解除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

措施的通知（机构版）》（见附 5），并向全区银行下发《国家

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关于解除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

理措施的通知（银行版）》（见附 6），解除对该申报主体的特

殊处理措施。

第十二条 对于违反本规程的申报主体和银行，由西藏分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《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

进行处理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规程由西藏分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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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规程所引用或遵循的文件如有更新，在文件实

施之日起自动按新文件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西

藏自治区分局关于印发〈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机构申

报主体涉外收入逾期未申报管理制度〉的通知》（藏汇管发〔2016〕

106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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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：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关于
实行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

处理措施的通知
（机构版）

编号：

____________（机构名称及主体标识码）：

因你机构未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〈通过银行进行

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2〕22

号）有关规定履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义务，我分局决定自____

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对你机构实行“不申报、

不解付”的特殊处理措施。

特此通知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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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：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关于
实行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

处理措施的通知
（银行版）

编号：

____________（银行名称）：

因____________（机构名称及主体标识码）（可填多家机构）

未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〈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

申报业务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2〕22 号）有关规定

履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义务，我分局决定自____年____月____

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对上述机构实行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的

特殊处理措施（以下简称特殊处理措施）。

你行应将本通知及时转发全区分支机构，对于被执行特殊处

理措施的机构，严格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机构

申报主体涉外收入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操作规程》

（届时补充文号）的规定办理相关业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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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：

关于逾期未申报数据补报情况的报告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：

我机构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〈通过银行进行国际

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2〕22 号）

的有关规定，已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对逾期未申报的涉外收入

款项完成补报，共____笔，申报单号为____，并保证各项申报信

息的准确性、完整性。

特此报告。

机构名称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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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4：

逾期未申报数据补报确认书

编号：

____________（机构名称及主体标识码）：

兹确认你机构已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完成____笔逾期未

申报涉外收入款项的补申报手续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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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5：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关于
解除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

特殊处理措施的通知
（机构版）

编号：

____________（机构名称及主体标识码）：

对你机构实行的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期限已满，

我分局决定，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解除对你机构实行的“不

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。

特此通知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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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6：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关于
解除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

处理措施的通知
（银行版）

编号：

____________（银行名称）：

对 （机构名称）实行的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

殊处理措施期限已满，我分局决定，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解

除对上述机构实行的“不申报、不解付”特殊处理措施。

你行应将本通知及时转发全区分支机构。

特此通知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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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。

内部发送：办公室、外汇管理处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分局 2024 年 6月 11 日印发


		2024-06-11T16:17:32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